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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就第219/2024号来文通过的决定*、**
	来文提交人：
	M.A.G.C.M.(由律师Diego Fernández Fernández代理)

	所称受害人：
	M.A.G.C.M.

	缔约国：
	西班牙

	来文日期：
	2022年11月3日

	参考文件：
	已于2026年2月27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发布)

	事由：
	离婚后确定全身心从事家务劳动时间相关补偿方面的歧视

	程序问题：
	既判力

	实质性问题：
	同一事项——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基于性别的歧视、法院和法庭面前平等、婚姻权、妇女权利

	《公约》条款：
	第15和16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4.2(a)、(c)和(d)条



	*	委员会第九十二届会议(2026年2月2日至20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来文的审议：布伦达·阿基亚、秋月弘子、哈米达·舒凯里、维奥莱特·厄迪纳·巴里托、兰吉塔·德席尔瓦·德阿尔维斯、科琳·戴特梅耶-韦尔默朗、娜达·穆斯塔法·法特希·德拉兹、埃丝特·埃格巴米恩-姆谢利亚、亚米拉·冈萨雷斯·费雷尔、达夫娜·哈克、纳赫拉·海德尔、马季纳·贾布瑟诺娃、玛丽安娜·米科、牟虹、安娜·佩莱斯·纳瓦埃斯、耶莱娜·皮亚-科梅利亚、班达娜·拉纳、罗达·雷多克、埃尔贡·萨法罗夫、埃里卡·士拉皮、娜塔莎·斯托特·德斯波娅、格诺维娃·提谢娃和帕茨利·托莱多·巴斯克斯。


1.1	来文提交人是M.A.G.C.M.，西班牙国民，出生于1973年2月16日。她声称缔约国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15和16条享有的权利。提交人由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2001年10月6日对西班牙生效。
1.2	根据其内部议事规则第66条，委员会决定请缔约国仅就来文可否受理提出意见。
		提交人提交的事实
2.1	提交人在与R.P.C.S.建立关系后于2004年辞去她在伦敦的工作，前往西班牙与他共同生活。他们于2006年结婚。2004年至2016年间，提交人全身心照料由夫妻二人及六名子女组成的家庭——其中三名子女来自其丈夫的前段婚姻，另三名子女来自他们的婚姻。 
2.2	2016年4月26日，提交人向马德里第25初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获得对婚姻存续期间从事家务劳动的补偿(依据《西班牙民法典》第1438条)，[footnoteRef:1] 并要求获得未成年子女抚养费。 [1: 		《西班牙民法典》第1438条：“配偶双方应为家庭开支做贡献。若无协议约定，则应按各自经济能力比例承担。家务劳动应作为对家庭开支的贡献加以计算，并应使所涉配偶有权获得补偿，若双方未达成协议，则由法官在财产分割婚姻制度终止时确定补偿”。] 

2.3	2017年2月13日，法院裁定双方共同子女均享有子女抚养费，并判令向提交人支付为期五年的赡养费。法院未就婚姻存续期间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判给补偿。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2.4	提交人就该裁决向马德里省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考虑其关于家务劳动的补偿请求。2018年5月24日，法院判令向其支付所请求的补偿金600万欧元。
2.5	2018年11月11日，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出撤销原判上诉，质疑省法院在评估子女抚养费、赡养费及家务劳动补偿金额相称性时所采用的标准。R.P.C.S.也提出了撤销原判的上诉，声称对家务劳动所判补偿金额“高得离谱”。
2.6	2019年6月19日，最高法院宣布R.P.C.S.提出的上诉可受理、提交人仅就家务劳动补偿金额提出的上诉可受理，同时宣布关于子女抚养费和赡养费金额的上诉不可受理。2019年12月11日，最高法院驳回提交人的上诉，同时支持R.P.C.S.的上诉，将家务劳动的补偿金额下调至84万欧元。
2.7	2020年2月27日，提交人就最高法院的裁决提交了一份要求宣告诉讼无效的特别动议，声称其获得有效保护的权利遭到侵犯。该动议于2020年7月6日被驳回。
2.8	2020年9月18日，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宪法权利保护复审要求，声称驳回她对最高法院裁决的上诉构成了对其基本权利的侵犯。2021年6月29日，宪法法院宣布复审要求不可受理。
		欧洲人权法院的程序
2.9	2021年12月14日，提交人援引《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禁止歧视)以及第6.1条(公正审判权)和第8条(私人和家庭生活受尊重权)，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2022年3月17日，该案由法院一名法官审理，并被宣告不可受理，理由是“申诉中陈述的事实未揭示存在任何违反《公约》及其议定书所承认权利和自由的迹象。因此，该申诉显然缺乏第35条第3款(a)项含义内的依据”。   
2.10	提交人辩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a)项，其向委员会提交的案件仍然可以受理，因为欧洲法院并未审查案情实质。提交人还表示，向欧洲法院和委员会提出的主张不同，因为它们基于不同的权利。具体而言，她认为，在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的背景下，在欧洲法院援引的实体权利涉及第14条以及第6.1条和第8条。因此，她在向法院提出的申诉中，既未援引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也未援引男女在婚姻和家庭关系相关事项上、婚姻存续期间及婚姻解除时平等的权利。提交人认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其权利的保护范围比《欧洲人权公约》更为广泛。 
		申诉
3.1	提交人称，缔约国侵犯了她在婚姻和家庭关系相关事项上享有的男女平等和不歧视的权利，该权利载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6条。
3.2	提交人辩称，国内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性别歧视，因为司法裁决丝毫没有反映她放弃职业生涯、全身心照顾家庭和从事家务劳动所做出的牺牲。在她看来，这一结论可从裁决书所用措辞中得出，该措辞反映出对她在婚姻存续期间所从事家务劳动的漠视。
3.3	提交人辩称，国内法院判给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金额与案件具体情况——特别是所涉家庭的规模和生活水平——并不相称。她强调，这个家庭单位由两名成年人和六个孩子组成，家庭资产包括三处住宅、私人飞机、游艇、直升机以及十多辆汽车。
3.4	提交人补充指出，国内法院仅评估了家庭外工作的经济价值，而对她从事的家务劳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赋予任何价值。她声称，这构成对国家义务的违反——即在婚姻解除时确保男女在财产权方面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平等，并承认对家庭间接贡献的价值，包括非财务贡献和丧失的经济机会。
3.5	关于《公约》第15条，提交人声称缔约国部分驳回其撤销原判上诉，侵犯了她在法律面前男女平等的权利以及获得平等待遇的权利。她辩称，最高法院受成见和性别歧视的影响，阻止她对已裁定的子女抚养费和赡养费金额进行复审。她指出，法院仅就家务劳动补偿问题同时受理了她与R.P.C.S.的申请，却依据“三审”原则驳回了她关于子女抚养费和赡养费金额的申请——尽管她在每个阶段都对这些金额提出过质疑。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24年7月10日的意见中辩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a)、(c)和(d)项，本来文不可受理，因为同一事项已提交多个国际机构处理。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已就同一事实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申请，指称其离婚过程中存在性别歧视。欧洲法院在审查案情实质后宣布该申诉不可受理，并认定该申诉显然缺乏依据。
4.2	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关于《公约》第15和16条的指控构成滥用提交来文的权利且缺乏充分依据，因为这些指控几乎完全集中在获取远超惯例标准的更高金额的经济补偿(赡养费及家庭开支补偿)上。缔约国强调，委员会不应取代国内法院对证据进行衡量，除非存在明显任意或司法不公的情况——而本案中并未出现此类情形。
4.3	最后，缔约国强调，国内法院的裁决具有充分理由且立场平衡，判给了提交人金额可观的赡养费和补偿金(每月75 000欧元，为期五年，另加家庭开支补偿840 000欧元)，远超同类诉讼的标准。因此，缔约国认为这不是剥夺权利或歧视的案件，而是涉及经济索赔过高的案件。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2024年12月19日的评论中驳斥了缔约国关于来文不可受理的主张，认为该主张的依据是同一事项已在另一国际程序中得到审查。她指出，虽然她确实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了申请，但当时援引的权利与她现在向委员会援引的权利并不相同。她指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供的保护范围比《欧洲人权公约》更广泛，在尚未得到欧洲法院审议的婚姻平等、婚姻解除及家庭关系方面尤其如此。
5.2	提交人补充指出，欧洲法院的不可受理裁决并不构成对案情实质的充分审查，而是一项因缺乏侵权迹象而驳回主张的简短决定，且未对歧视指控进行实质性评估。提交人称，委员会的判例允许在援引不同或更广泛的权利时重新提交同一事实，本案即属此类情形。
5.3	最后，提交人驳斥了关于滥用提交来文权利及缺乏实质依据的指控。她认为，国内司法裁决——特别是最高法院作出的裁决——在解释《西班牙民法典》第1438条时存在歧视性偏见，这种偏见既体现在对家务劳动补偿的削减上，也体现在所使用的措辞中。提交人称，此类裁决违反《公约》第15和16条所载权利，这些条款保障妇女在所有婚姻和家庭关系相关事项上享有平等地位。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根据其议事规则第64条，委员会将根据《任择议定书》决定来文可否受理。
6.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15和16条提出的指控，涉及婚姻和家庭关系领域的性别歧视以及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和获得平等待遇的权利。
6.3	委员会回顾，《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a)项规定，若来文涉及的事项业经委员会审查或已由或正由另外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加以审查，则该来文应被宣布不可受理。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就同一事实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该法院于2022年3月17日通过单一法官裁决宣布该申诉不可受理。因此，委员会必须首先确定这是否属于《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a)项所指的“同一事项”。
6.4	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根据判例，“同一事项”必须理解为涉及同一提交人、同一事实和同一实质性权利。[footnoteRef:2] 尽管提交人辩称，提交委员会的来文并不涉及同一事项——因其援引了不同的原则和权利，特别是男女在法律面前及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权利——但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两个机构的指控在实质上均涉及就提交人婚姻解除作出裁决的法院涉嫌实施性别歧视的问题。因此，即使所援引的权利系根据不同的法律依据制定，其在实质上仍然相同。[footnoteRef:3]  [2: 		X和Y诉格鲁吉亚(CEDAW/C/61/D/24/2009)，第6.6段。]  [3: 		见S.S.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CRPD/C/27/D/85/2021)，第6.5段；C.S.D.诉阿根廷(CRC/C/95/D/123/2020)第6.4段；X和Y诉瑞士(CAT/C/77/D/963/2019)，第6.5段。] 

6.5	委员会表示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供的保护范围比《欧洲人权公约》更为广泛。然而，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证明在其具体案件中前者的规定就其向欧洲法院援引的权利提供了额外或不同的保护。此外，接受此种推理将使《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a)项规定的既判力条款形同虚设，因为这将允许条约机构仅以援引了专门条约为由受理与欧洲法院已审案件实质相同的案件。[footnoteRef:4]  [4: 		Mangouras诉西班牙(CCPR/C/129/D/R.3305/2019)，第6.3段；M.T.诉瑞典(CAT/C/55/D/642/2014)，第8.5段；M.F.诉瑞士(CRC/C/94/D/125/2020)，第6.3段。] 

6.6	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向欧洲法院提出的问题，就《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a)项而言属于同一事项。它必须着手确定欧洲法院是否在该条含义范围内“审查”了该问题。委员会回顾，根据其判例和其他条约机构的判例，当欧洲人权法院宣布案件不可受理时，若该决定并非仅基于程序理由，而是涉及对案情实质的评估(无论评估如何有限)，则该案件应被视为已审查。委员会注意到欧洲法院书记官长2022年3月24日的来函，该函表明案情实质已获审议。因此，委员会认为，欧洲法院在宣布提交人的申请不可受理时，已超越了单纯的程序性受理标准审查，因为该申请“未揭示任何违反《公约》及其议定书所载权利和自由的迹象”。[footnoteRef:5]  [5: 		Mangouras诉西班牙(CCPR/C/129/D/R.3305/2019)，第6.4段；Wallmann等人诉奥地利(CCPR/C/80/D/1002/2001)，第8.5段。] 

6.7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a)项，本来文因先前已在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下予以审议而不可受理。


7.	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a)项，本来文不可受理；
[bookmark: TmpSave]	(b)	本决定应转交缔约国及来文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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